附件2：
关于第二轮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双牌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6家小型竹品加工厂存在问题，目前仍未办理用地及相关手续”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根据《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永州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销号流程的函》(永环函〔2025〕1号)文件要求，现将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双牌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6家小型竹品加工厂存在问题，目前仍未办理用地及相关手续”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一、反馈问题
双牌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6家小型竹品加工厂存在问题，目前仍未办理用地及相关手续。
2、 整改目标
2025年底前双牌阳明山依法依规完善相关手续，依据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自然保护区设立时间、项目建设时间、所处功能分区、审批情况、生态影响等情况分类将问题整治到位。
三、整改措施
1.依法处理。依法依规对竹品加工厂进行处理，指导督促竹品加工厂依法依规开展用地申报，完成办理用地相关手续。（完成时限：2025年12月31日）
2.强化日常监管。加强对阳明山自然保护区内问题整改的监管力度，防止问题出现反弹现象。（长期坚持）
四、整改落实情况
1.依法处理。一是由湖南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多次深入6家竹木加工厂，宣传指导办理用地手续事宜，但6家竹木加工厂因各种原因，均拒绝启动办理用地手续工作。二是由县自然资源部门对6家竹木加工厂涉嫌非法占地情况进行调查，于2025年12月份逐一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十五日内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构筑物。三是县政府组织阳明山管理局、县自然资源局、县科工信局、县林业局、市生态环境局双牌分局、国网双牌供电公司等单位，对企业采取断水断电措施，并查封生产设备，让企业失去违规生产能力和条件，确保企业不再违法生产。
2.加强日常监管。加强对阳明山自然保护区内问题的整改监管力度和日常巡查监管，严厉打击违法生产行为，坚决依法依规处理到位，确保不出现新增和反弹现象。
五、强化日常监管
整改销号后，阳明山管理局将继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湖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等有关要求，加强日常监管和用地依法审批，防止问题出现反弹。
[bookmark: _GoBack]
